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繕本 存底

聲 請 人 ：南山人壽保險 

股份有限公司 

代 表 人 ：杜英宗 

釋 憲 代理人：陳業鑫律師 

李俊良律師

釋憲補充理由（五）書

正本

為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，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0 年 度 判 字 第 2 1 1 7號判 

決 、100年度判字第22 2 6號 判 決 、10 0年度判字第22 3 0號判決及臺北 

高等行政法院1 0 3年度簡上字第 11 5號 判 決 ，所適用保險業務員管理 

規則 第 12條 、第 13條 、第 18條 、第 19條 等 規 定 ，牴觸憲法保障人 

民權利意旨，謹再提出補充理由（五 ）事 ：

壹 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應為行政程序法第150條 第 1項之法規命令 

具有以抽象事件及不特定人為規制對象之法拘束力：

一 、按 「（第 1 項 ）本法所稱法規命令，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 

權 ，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 

效果之規定。（第 2 項 ）法規命令之内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 

依 據 ，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。」為行政程 

序 法 第 1 5 0條 所 明 定 。此為現行法對於「法規命令」之定義 

性 規 定 。而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

規 定 ，確定終局裁判中適用或實質適用之「法規命令」，係屬 

抽象規範，確認有侵害聲請人憲法上權利，且有違憲確信時， 

當得聲請釋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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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 條 規 定 ：「本規則依保險法（以下 

簡稱本法）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訂定之。」因 此 ，保險業務員 

管理規則顯應屬行政機關基於保險法第1 7 7 條 之 授 權 ，對多 

數不特定之保險業務員及保險業（詳下述），就一般事項所作 

抽 象 規 定 ，應屬法規命令無疑。從 而 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

並非單純之輔導、協 助 、勸 告 、建議之行政行為，實質上乃 

對多數不特定之保險業務員及保險業發生法律效果，合先敘 

明 。

貳 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、第 13條為最高行政法院10 0年度 

判字第2226號、100年度判字第2117號判決所形式或實質援用， 

且與此些確定終局判決具有「重要關聯性」，應列入釋憲審理範 

疇 ：

一 、 按 「…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 

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

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 ......。所謂裁判

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係指法令之違憲與否與該裁判有重要 

關聯性而言。以刑事判決為例，並不限於判決中據以論罪科 

刑之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規定，包括作為判斷行為違法性依據 

之法令在内，均得為聲請釋憲之對象。」為司法院釋字第535 

號解釋理由書所明揭。

二 、 查最高行政法院 〗0 0年度判字第2226號、100年度判字第2117 

號 判 決 ，均有透過聲請人内部之「南山人壽人身保險業務員 

教育訓練實施辦法」，認定聲請人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具有

「嚴 格 之 輔 導 、考 核 、升遷及監督」關 係 ，因而認定聲請人 

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法律關係為具有勞動契約之「從屬性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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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素云云。

三 、經查聲請人内部之「南山人壽人身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實施 

辦 法 」，由來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 條 第 1 項 規 定 。該 

項規定雖係明文要求保險業務員應參加「教育訓練」，惟復規 

定所 謂 「教 育 訓 練 i 須 係 「保險業務員『所屬公司辦理』i 者 ， 

而若業務員不參加教育訓練，即連結到該管理規則第13條第 

1 項之法律效果：「所屬公司應撤銷其業務員登錄,。從 而 ，聲 

請人作為保險業，乃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第 1 項 、 

第 1 3 條 第 1 項 所 稱 之 「所屬公司」，在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

第 1 2條 、第 1 3條 規 定 下 ，即須被課予義務設有「教育訓練」 

相 關 事 宜 。在 此 ，可認聲請人内部之「南山人壽人身保險業 

務員教育訓練實施辦法」，係因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2條 、 

第 1 3條之規範要求下所頒定。而本件確定終局裁判，即最高 

行 政 法 院 10 0年度判字第22 2 6號 、10 0年度判字第2117號判 

決乃實質審酌「南山人壽人身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實施辦法」 

作為裁判事實基礎。可 認 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3條雖未 

經本件確定終局裁判所形式援用，然應認各該規定與本件確 

定終局裁判具有「重要關聯性」，應得納入釋憲審理範疇，另 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2條則已為本件確定終局裁判形式援 

用 ，應得納入釋憲審理範圍，均合先敘明。

參 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、第 1 3條 、第 1 8條 、第 1 9條 規 定 ， 

涉及侵害憲法第1 5條所保障之營業自由，而違反憲法第2 3條之 

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，以及違反憲法第172條法律優 

位 原 則 ，以下析述之：

一 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、第 1 3條 、第 1 8條 、第 1 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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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之營業自由：

(一 )按 「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

保障之一項内涵。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，人民得自由 

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，而有開業、停業與否及從 

事營業之時間、地 點 、對象及方式之自由；基於憲法上財 

產 權 之 保 障 ，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，例如對其商品之 

生 產 、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。許可營業之條件、營業 

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，均涉及人民工作權 

及財產權之限制，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必須以法律定 

之 ，且其内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。若營業自由之限 

制在性 質 上 ，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者，授權之目 

的 、内容及範圍，應具體 明 確 ，始得據以發布命令，迭經 

本院解釋在案」為司法院釋字第5 1 4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甚 

詳 。又按司法院釋字第5 3 8號解釋謝在全大法官協同意見 

書 謂 ：「營業自由乃憲法上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，屬經濟 

自由之一環。詳 言 之 ，基於工作權之保障，人民有選擇從 

事一定職業之自由，由於選擇一定職業為其經營之事業， 

自己遂成為營業主體，於該營業之經營，享有營業之自由， 

包括開業、停業與否以及營業維持、存續之自由，且人民 

除營業自由外，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，亦即對營業之資本、 

財產及其商品之生產、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，此即為 

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範圍……」。因 此 ，所 謂 「營業自由 j  

基本權，實際上應自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財產權及工作權 

所共同導出者，從 而 ，只要法規範對於營業人課予「須遵 

守之義務丨均應認為構成營業自由之干預，乃有侵害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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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5條所保障之財產權及工作權。

(二）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2條 、第 13條部分

如 前 所 述 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2條 、第 1 3條課予聲 

請人針對所屬業務員，須 負 有 「設 置 『教育訓練』相關事 

宜 i 的義務。且 依 「業務員不參加教育訓練時 I ，保險業務 

員管理規則第13條 第 1項課予聲請人有「撤銷業務員登錄！ 

之義務。均應認此二規定涉侵害聲請人於憲法第15條所保 

障 之 「營業自由」。

(三）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部分

1 .  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，聲請人 

對所屬業務員之招攬行為此等營業活動上，承 負 「訂定

『獎懲辦法』」此 一 義 務 ，乃涉侵害聲請人憲法第1 5 條 

所保障之營業自由。

2 .  再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 第 2 項後段規定:「…… 

並於懲處業務員前應給予其陳述意見機會或程序及『事 

後救濟之機制』」。保險業務員與聲請人間，係屬於私法 

契 約 關 係 ，本來若有相關懲處處分，均屬契約上爭議， 

得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懲處事件相關私權糾紛，足以合 

乎憲法第 1 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。然保險業務員管 

理 規 則 第 18條 第 2 項後段規定，在本得利用之民事訴訟 

途 徑 之 外 ，要求聲請人對於懲處處分另行規範「事後救 

濟 之 機 制 ！，此一義務之課予，亦侵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

條所保障之營業自由。

(四）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部分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針 對 所 列 1 8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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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由 上 ，均課予聲請人須「按其情節輕重，對業務員處以 

3 個 月 以 上 1 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或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處 

分 」之 義 務 ，對於聲請人關於保險業務員之管理此等營業 

活 動 上 ，設 定 聲 請 人 「應為特定内容之懲處等相關處分行 

為 」之規範上義務，亦涉聲請人憲法第15條保障營業自由 

之 侵 害 。

二 、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基本權利範圍甚廣，固非所有基本權 

利皆受絕對保障，憲法亦未針對所有基本權利皆設下國家公 

權力主體絕對不得加以侵害或限制之禁令與界限。只要國家 

公權力主體對於憲法基本權利之限制，遵守憲法第2 3條與其 

他憲法原則所劃下之界限，在憲法秩序上即屬容許。亦 即 ， 

國家公權力主體，若透過抽象法規範對於基本權利有限制或 

侵 害 之 行 為 ，並非一概容許/ 不 容 許 ，而須透過憲法第2 3條 

與其他憲法原則之檢驗，判斷是否有阻卻違憲事由而定。本 

件 中 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、第 1 8條 、第 1 9條之規 

定 ，侵害聲請人之營業自由、契約自由或消極不訴訟之自由， 

違反憲法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下之授權明確性原則以及憲法 

第 17 2條之法律優位原則，故屬違憲法令，析 言 之 ：

(一）保 險 法 第 177條本係 僅 針 對 「保險業務員」基本權為限制 

之形式授權規範，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、第 18 

條 、第 1 9條卻附加對作為「保險業」之聲請人為規範，均 

違反憲法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下之授權明確性原則：

1.按所謂法律保留原則，採 取 「重要性理論」下 ，應係指 

以 「涉及基本權之重要性與涉及公共利益之重要性所判 

斷 之 『重要事項』，應 當 『保留』予法律所規範 i ，此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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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 3 1 3、4 4 3、5 8 6、6 1 4、6 3 8、6 5 0、6 5 8、 

7 0 5、7 0 7等號解釋所共同揭示者。然國家事務繁多，且 

隨著社會變遷，專業性與複雜性日漸升高。憲法上並無 

不許立法者得就部分事項（相對法律保留之事項），授 

權給行政權為之。而就此一授權，法 律 必 須 「明確」規 

定授權目的、授權規範内容及授權範圍和規範目的等， 

此 即 「授權明確性原則」的由 來 。因 此 ，授權明確性原 

則乃要求行政行為，應當具有立法權之授權依據，且該 

授權母法於授權之目的、範 圍 、内容上均應明確，此乃 

自法律保留原則所推演之結果。其 中 ，授權明確性原則 

在授權内容上必須得使人民明確認知該授權規範之規 

範 標 的 ；在授權目的上則須彰顯出授權之特殊意義，即 

立法權授權之目的；在授權範圍上，則須明確設定授權 

之 界 限 ，否則至少由該授權規範與其他規範之連結而得 

以判定授權範圍。然法律保留原則乃係授權明確性原則 

運作前提要件，因為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，代表了該事 

項係屬於立法權之權限範圍，而在此前提上，立法者得 

視諸種因素，將該事項中的部分授權予行政機關制訂法 

規 命 令 ，進一步擴展母法的規範内容，惟仍不得以法規 

命令創設法律對基本權利所無之限制（蘇永欽（1999), 

〈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 〉，《違憲審查》，頁 11 0， 

台 北 ：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附 件 6 2 )。此於司法院 

釋字第 31 3、3 6 0、3 6 7、3 9 0、40 2、4 2 6、52 2、52 4、5 3 8、 

6 0 4、6 1 2、6 8 0號解釋均有所揭示。

2 . 查保險法第177條規定係針對「保險業務員」之 「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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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得 、登 錄 、撤銷或廢止登錄、教 育 訓 練 、懲處及其他 

應遵行事項」均授權主管機關制定進一步之法規命令以 

為詳盡規範。然 而 ，從法條文義以觀，該條文僅係以「保 

險業務員」為受規範主體，亦即保險法第 1T 7條實係針 

對 4 呆險業務員！基本權利限制或影響事項（即 「資格 

取 得 、登 錄 、撤銷或廢止登錄、教 育 訓 練 、懲處及其他 

應遵行事 項 授 權 予 主 管 機 關 制 定 法 規 命 令 的 形 式 授  

權 法 律 。

3 .  惟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2、1 3條要求作為「保險業」 

之聲請人須負有「設 置 『教育訓練』相 關 事 宜 i 的義 務 。 

第 18條課予聲請人承負「訂 定 『獎懲辦法』」此一義務 

以及對於懲處處分上另須有「事後救濟機制」之 義 務 。 

第 19條則課予聲請人於保險業務員有該條所列18項事 

由之一時，課予聲請人須「按其情節輕重，對業務員處 

以 3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或撤銷其業務員登 

錄處分」之 義 務 。惟聲請人被課予上開義務，遍查保險 

法之規定中，均無明文授權主管機關得以法規命令作為 

課予義務即侵害聲請人基本權利的意旨。

4 .  易 言 之 ，保 險 法 第 1 7 7條 規 定 中 ，針 對 「保險業務員」 

之 「資格取得、登 錄 、撤銷或廢止登錄、教育訓練、懲 

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」此些事項上，究竟係由「主管機 

關制定通案性之法規命令，以此為法依據令主管機關自 

己在個案中透過諸類型行政行為規制之，，抑 或 「主管 

機關透過法規命令課予保險業一定義務，要求保險業與 

保險業務員契約關係納入一定内容，以執行上揭事項 i ，

8 /17



I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保險法第 17 7條表面文義上並無確定明文。而純以法條 

文義觀察，保 險 法 第 177條 本 即 僅 以 「保 險 業 務 員 ！為 

規 範 對 象 ，而範圍上均未擴及於「保 險 業 t 。可 認 ，保 

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、第 1 8條 、第 1 9條 之 規 定 ，

課 予 作 為 「保 險 業 i 之聲請人諸多義務，違反授權明確 

性 原 則 ，均屬違憲法令。

(二）自立法史觀之，保 險 法 第 177條其立法原意在於由「主管 

機關制定通案性之法規命令，以此為法依據令主管機關自 

己在個案中透過諸類型行政行為規制之」。然保險業務員管 

理規則第 1 2條 、第 1 8條 、第 1 9條規 定 卻 課 予 「保險業」 

諸 多 義 務 ，代為履行主管機關本應負擔之職務，顯構成法 

規命令違反法律之違憲瑕疵：

1.按 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」為憲法第 172條所 

規 定 ，此 乃 「法律優位原則」，亦即任何行政行為，包 

括所有法規命令、行政規則或職權命令或其他行政行為， 

均須合於法律規範之意旨，不得牴觸之。基於憲法第 2 

條 所 定 「主權在民」的民主原則，行政權之行使，應基 

於國民之意思，為國民之利益為之，故代表人民之立法 

機關所制定之法律，自應優越於行政機關所頒布之行政 

命 令 ，此乃消極面向之依法行政原則，而為法治國原則 

之重要内涵。

2 . 茲將保險法第177條之修正條文整理如下：

保 險 法 第 177條歷次修正條文内容

修正或制定時間 條文内容 修正或立法理由

5 2 年 9 月 2 曰 代 理 人 、經 紀 人 、公 (目前尚未查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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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人管理規則，由財 

政部另訂之。

8 1 年 2 月 2 6 曰 代 理 人 、經 紀 人 、公 

證人及保險業務員  

管理規則，由財政部 

另 訂 之 。

為配合第五章第四節 

之 增 訂 ，爰 予 修 正 ， 

加 上 「其他保險輔助 

人 J 〇

9 0 年 7 月 9 日 代 理 人 、經紀 人 、公 

證人及保險業務員  

之資格取得、登 錄 、 

撤 銷 登 錄 、教育訓 

練 、懲處及其他應遵 

行 事 項 之 管 理 規  

則 ，由主管機關定 

之 0

原條文規定對於代理 

人 、經 紀 人 、公證人 

及保險業務員之管理 

規 則 、其授權之範圍 

及内容不甚明確，爰 

明定其資格取得、登 

錄 、撤 銷 登 錄 、教育 

訓 練 、懲處及其他應 

遵 行 事 項 之 管 理 規  

則 ，由 主 管 機 關 定  

之 。

100年 6 月 2 9 日 保 險業務員之資格  

取 得 、登 錄 、撤鎖或 

廢 止 登 錄 、教育訓 

練 、懲處及其他應遵 

行 事 項 之 管 理 規  

則 ，由主管機關定 

之 。

為配合第五章第四節 

之 增 訂 ，爰 予 修 正 ， 

加 上 「其他保險輔助 

人」。

3 . 自上可見，保 險 法 第 177條立法之初，本僅針對保險代 

理 人 、保險經紀人及公證人之管理規則，授權由主管機 

關制定規範之。而 後 8 1 年 2 月 2 6 日修法時，即 將 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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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業務員」與保險代理人、保險經紀人及公證人併列於 

該 條 文 。至於立法理由所指「其他保險輔助人」，此乃 

行政院草案版本之用語，而後立法過程中則明指為「保 

險業務員」，當時修正配套上併為增訂保險法第8 條 之 1 

對保險業務員的定義性規定（參立法院公報第8 1卷 第 7 

期院會紀錄第1 6 5頁 ，附 件 6 3 )。從而應得確認當時立 

法者乃認為「保險業務員」相關管理規則，應當比照保 

險代理人、保險經紀人及公證人相關管理規則，均授權 

由主管機關制定之。

4 .  而 後 ，8 5 年 5 月 1 0 日司法院釋字第4 0 2號 解 釋 ，因 84 

年 1 月 5 日時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第48 

條 第 1 項 第 1 1款所涉主管機關裁罰性不利處分，由於 

8 1 年 2 月 2 6 日時保險法第177條規定中所謂「管理規 

則 」，文義上過度模糊，授權事項上難以確認，且究竟 

連結到何種法律效果，自8 1年 2 月 2 6 日時保險法第177 

條亦難認定。因此由 8 4 年 1 月 5 日時保險代理人經紀 

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第48條 第 〗項 第 11款規定連結到「裁 

罰性不利處分」，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。立法者本此論 

知 ，於 9 0 年 7 月 9 日保險法第17 7條 修 法 上 ，將所謂

「保險業務員」及保險代理人、保險經紀人及公證人之

「管理規則」所應涉及事項，明 確 化 為 「資格取得、登 

錄 、撤 銷 登 錄 、教 育 訓 練 、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」。

5 .  然而 ，從司法院釋字第4 0 2號解釋作成時至今，現行保 

險代理人管理規則（附 件 64)、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（附 

件 6 5 )、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（附 件 6 6 )，針 對 「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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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得 、登 錄 、撤 銷 登 錄 、教 育 訓 練 、懲處及其他應遵行 

事項」上 ，均 採 取 「主管機關制定通案性之法規命令， 

以此為法依據令主管機關自己在個案中透過諸類型行 

政行為規制之 I 的行政管制模式，而非由課予他人義務

代為履行諸種事項之管制樣態。

6. 1 0 0年 6 月 2 9 日保險法第177條修法上，僅因立法技術 

上針對保險法第五章第四節「保險代理人、經 紀 人 、公 

證人」有所增訂上，因此將相關管理規則之形式授權法 

律移列至該法第163條 第 4 項 ：「保險代理人、經 紀 人 、 

公證人之資格取得、申請許可應具備之條件、程 序 、應 

檢附之文件、董事、監察人與經理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、 

解任事由、設立分支機構之條件、財務與業務管理、教 

育 訓 練 、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，由主 

管機關定之。」其立法理由為「考量對保險代理人、經 

紀 人 、公證人之管理與對保險業務員之管理有所差異， 

爰將原條文第一百七十七條有關授權訂定保險代理人、 

經 紀 人 、公證人管理規則之法源依據，移列至第四項規 

定 ，並增列授權範圍，俾利主管機關之監理。」

7 .  然 上 開 10 0年 6 月 2 9 日保險法第177條 修 法 ，從立法 

理 由 可 見 ，僅出於立法技術上為求體系分明及一貫性的 

相 關 考 量 。

8 .  從上揭立法過程及立法史的觀點探究立法原意以觀，本 

來立法者 8 1 年 2 月 2 6 日欲將「保險業務員」納入保險 

法 第 177條之規範時，即 應 當 認 「保險業務員」之 「資 

格 取 得 、登 錄 、撤 銷 登 錄 、教 育 訓 練 、懲處及其他應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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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事項」等管理規則授權規範意旨上，實 應 採 取 「主管 

機關制定通案性之法規命令，以此為法依據令主管機關 

自己在個案中透過諸類型行政行為規制之 i 的行政管制 

模 式 。

9 .詎料自財政部8 1 年 1 0 月 1 5 日頒布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

則 以 來 ，即已違反上開立法者之真意，執 意 採 取 「主管 

機關透過法規命令課予保險業一定義務，要求保險業與 

保險業務員契約關係納入一定内容，以執行上揭事項！ 

的規範樣態。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為後來之 

主管機關，至今多次修正，依舊承繼此一規範樣態。因 

此 ，自財政部8 1 年 1 0 月 1 5 日頒布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

則 ，歷經多次修正以來，即已違反保險法第177條内含 

的行政管制模式，乃違反憲法第丨72條之法律俺位原則， 

應屬違憲法令。

肆 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9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侵害聲請人憲法第16 

條 訴 訟權保障下「不為司法訴追」之 自 由 ，違反法律優位原則， 

屬 違 憲 法 律 ：

一 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9條 第 1 項規定涉侵害聲請人憲法第 

1 6條 所 保 障 「消極不訴訟之自由」：

(一）按 憲 法 第 16條固規定人民具有訴訟權，旨在確保人民得依 

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，惟並非要求人民如遇 

有犯罪行為均應尋求刑事偵查途徑、司法訴訟程序處理。 

考量到訴訟程序對於當事人乃多有時間、金錢耗費上之「程 

序不利益」，「消極不訴訟之自由」當應受憲法第16條所保 

障 。司法院釋字第5 9 1號解釋理由書固認民事事件中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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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得以選擇「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」之程序選擇權為憲法 

第 1 6條保障之内容，當得推導出「人民不利用或不開啟訴 

訟程序」之選擇 自 由 ，即 「消極不訴訟之自由」應當受憲 

法 第 16條 所 保 障 。

(二） 在刑法規範體系上固有「告訴乃論之罪」及 「非告訴乃論 

之罪」之 分 時 ，本來告訴權人亦得選擇「不告訴」，即不令 

刑事司法訴訟程序開啟之自由，此受憲法第1 6條所保障。

(三） 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 第 1 項規定，在所屬業務員 

有 所 列 1 8款事由之一情形者，如涉及犯罪嫌疑時，聲請人 

應 「依法移送偵辦」。此課予聲請人對於任何構成犯罪之事 

實 ，應職權告訴或為告發之義務。縱 或 是 針 對 「告訴乃論 

之罪」（如刑法第 35 5條間接毁損罪），亦因保險業務員管 

理 規 則 第 19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強制聲請人當為告訴，顯涉侵 

害聲請人憲法第16條 所 保 障 「消極不訴訟之自由」。

(四） 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4 0條規定:「不問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， 

逄 為 告 發 。」、第 2 4 1條 規 定 ：「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 

罪 嫌 疑 者 ，廬為告發」，前 者 乃 透 過 「法律」賦 予 「人民」 

得 為 告 發 之 「權利」，後 者 乃 透 過 「法律」課 予 「公務員」 

應 為 告 發 之 「義務」。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9條 第 1 

項規定竟透過「法規命令」課 予 「人民」應 為 告 發 之 「義 

務 」 自明！

二 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 第 1項 規 定 ，要求聲請人遇有保 

險業務員違反所列18款事由之一者，如有構成犯罪，無論該 

犯罪係告訴乃論之罪或非告訴乃論之罪，均 應 「依法移送偵 

辦 」，聲請人因此負有「強制告訴」之 義 務 。因 此 ，保險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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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管理規則第1 9 條 第 1 項 ，違 反 刑 法 設 計 「告訴乃論之罪」 

所 隱 含 在 「告訴權人不願告訴時，即不應以刑罰權相繩」的 

規 範 意 旨 ，侵害聲請人憲法第1 6 條保障之消極不訴訟自由， 

違反憲法第 172條之法律優位原則至明，應 屬 違 憲 。

伍 、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2條 第 2 項 、第 18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牴觸 

釋 字 第 52 4號 解 釋 所 揭 「禁止轉委任」原 則 ，應 屬 違 憲 ：

一 、 釋 字 第 52 4號 解 釋 文 ：「…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 

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，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，不 

得捨法規命令不用，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内部事項之行政規 

則 為 之 替 代 。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，該機關即不得委由 

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。」，另參陳新民大法官於釋字 

第 6 7 2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所載：「本院釋字第五二四號解 

釋文第一段既然使用了如下的用語：『…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 

授 權 ，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。』 

顯示本院大法官對『轉委任』的 態 度 ，已確定了兩個原則： 

第一個原則為再授權須有法律之明確依據；而第二個原則為： 

在有法律明確規定下，方得將應由法規命令規範的事項，授 

權由下級機關以行政規則來訂定，亦 即 『上位階法規轉為下 

位階法規必須由法律規定』之原則」，由上揭解釋文及意見書 

可 知 ，轉委任須以法律授權為適法前提，而此一原則乃具有 

憲法之位階。

二 、 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各有關公會應 

訂定教育訓練要點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後通知所屬會員公司 

辦理 。」、第 18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業務員所屬公司對業務員之 

招攬行為應訂定獎懲辦法，並報各所屬商業同業公會備查。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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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分別授權「各有關公會」、「業務員所 

屬公司」訂 定 「教育訓練要點」、「獎懲辦法」等 項 。

三 、 然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乃源於保險法第1 7 7條規定之授權， 

又保險法第177條 規 定 ：「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取得、登 錄 、撤 

銷或廢 止 登 錄 、教 育 訓 練 、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 

則 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」，該條僅授權主管機關定之，文義中 

完 全 沒 有 「轉委任授權」之 旨 。

四 、 參照釋字第52 4號解釋之意旨，縱行政機關本於「行政一體」， 

上級機關在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下，尚不得將應由法規命 

令規 範 之 事 項 ，授權委由其所屬機關以行政規則制訂，否則 

即 屬 違 憲 。以舉輕以明重之法理，遑論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

.第1 2條 第 2 項 、第 1 8條 第 1 項竟然轉委任「各有關公會」、 

「業務員所屬公司」等民間團體或法人訂定「教育訓練要點」、

. 「,j |懲辦法.」，更為憲法所不許！
* ••

丑 、滅 是 ，‘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2條 第 2 項 、第 1 8條 第 1 項 

梃 定 ，4 觸 釋 字 第 5 2 4 號 解 釋所揭「禁止轉委任」原 則 ，應 

屬 違 憲 ，至為明確。

陸 、 謹呈南山人壽3 3 件業務員契約爭議民事判決摘要如附件6 7 ，敬 

請 卓 參 。

柒 、 综 上 所 述 ，懇 請 貴 院 宣 告 系爭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 2 條 、 

第 1 3條 、第 1 8條 、第 1 9條違憲失效，以維聲請人憲法所保障 

之 基 本 權 ，儘速除去違憲狀態，維持法秩序和諧性，並 彰 法 治 ， 

是 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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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附 件 明 細 （以下皆為影本一份）：

2 附 件 ：委任狀

3 附件62 : 蘇 永 欽 （1999)，〈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〉，《違憲審 

4 查》，頁 1 1 0，台 北 ：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

5 附件63 :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8 1卷 第 7 期院會紀錄第1 6 5頁 。

6 附件64 : 保 險 代 理 人 管 理 規 則 。

7 附件65 :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。

s 附件66 : 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。

9 附件67 : 南 山 人 壽 3 3件業務員契約爭議民事判決摘要。

〇 謹 狀

! 司 法  院 公 鑒

2 中 華 民 國  1 0 4  年 1 0  月 2 7  曰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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